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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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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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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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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非
有 

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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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亦
無 

後
觸
無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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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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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
有
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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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
識
性
覺
亦
當
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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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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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所
緣
能
緣 

無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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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
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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︵
見
道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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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空
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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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實
性 

名
事
互
為
客 

其
性
應
尋
思 

於
二
亦
當
推 
〝
二
〞
：
自
性
、
差
別 

唯
量
及
唯
假   
能
、
所 

實
智
觀
無
義—

︵
加
行
正
智
︶  

萬
法
唯
識 

   
唯
識
無
義  

   
似
義
顯
現 

唯
有
分
別
三 

名
安
立

名
自
性 

名
差
別

彼
無
故
此
無—

如
空
花
、
陽
焰 

是
即
入
三
性 

名
、
事
、
自
性
、
差
別 


